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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

開全體委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中醫

藥發展法立法通過迄今對中醫藥發展之影響與現況」提出專題

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壹、中醫藥發展法施行後中醫藥發展之現況 

為促進中醫藥永續發展，保障全民健康福祉，本部制

定中醫藥發展法，於 108年 12月 6日獲大院三讀通過，並

於同年 12月 31日總統公布實施。有關該法施行後中醫藥

發展之現況，本部從一、中醫醫療照護與人才培育、二、

中藥品質管理與產業發展、三、中醫藥研究發展與人員訓

練交流方面，說明如下： 

一、 中醫醫療照護與人才培育 

為完善中醫醫療照護，本部推動中醫優質發展計畫，

朝三大面向努力： 

(一) 培育優質中醫人才 

為提升中醫師執業素質，培育具全人醫療能力之中醫

師，本部實施中醫醫療機構負責醫師訓練制度，至本(109)

年度已輔導 111 家主訓機構辦訓，可提供訓練員額達 530

位，已符合應屆畢業且完成執登中醫師之容量；為滿足推

動初期未納訓者之參訓需求，本部並透過醫療發展基金挹

注經費，以擴增容額及提升訓練品質。另為精進中醫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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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訓練，本部於 107年研訂中醫內科、針灸科專科醫師

訓練規範，並於 108-109 年推動專科醫師訓練試辦計畫，

遴選 12 家合格醫院進行試辦，且輔導教學醫院建置臨床

技能測驗中心，作為未來中醫專科醫師甄審口試場所，以

培育具急重症處置、中西醫合治及中醫實證研究量能之人

才。 

(二) 促進多元特色發展 

考量國人使用中西醫合治醫療服務之需求，本部輔導

建立多元照護及研究團隊，建立多種中西醫照護路徑與臨

床指引，目前已建立 13種中西醫整合照護模式及 11種病

種中醫日間照護模式；並輔導中醫團體及機構，建立 4種

不同場域(護理之家、老人之家、居家醫療及長照巷弄站)

之中醫參與長期照顧模式；完成 3 種(耳穴貼壓、雷射針

灸及經皮穴位電刺激)中醫參與戒癮治療及標準作業流程，

促進多元發展。 

(三) 創新中醫科技醫療 

    為發展中醫個人化醫療模式，完備智慧照護網絡，於

109 年起，輔導 4 個醫療團隊建立智慧中醫應用模式，發

展虛擬實境應用於針灸教育，及大腸癌中醫病例大數據分

析，並建立糖尿病、乳癌及高血壓患者之中醫精準醫學模

式，以強化中醫研究發展及促進中醫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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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藥品質管理與產業發展 

(一) 強化中藥(材)品質管制 

為提升中藥材品質管控，已訂定中藥材含二氧化硫、

黃麴毒素及重金屬等異常物質通則性限量基準，並協同各

地方政府衛生局執行市售中藥(材)品質監測，以保障民眾

使用中藥之安全。又為強化中藥材源頭管理，執行中藥材

邊境查驗制度，針對黃耆、當歸、紅棗、人參等 21項中藥

材實施書面審查、抽批查驗，以阻絕不安全中藥材於境外，

保障消費者用藥安全。 

為精進中藥濃縮製劑指標成分含量測定規範，選定中

藥濃縮複方製劑指標成分，開發指標成分含量測定方法，

訂定中藥濃縮製劑指標成分含量標準，作為規範中藥製劑

品質之依據，並於 109年 5月 5日預告「中藥濃縮製劑之

指標成分定量法、規格及其他應遵循事項」草案。 

(二) 滾動編修中藥典規範 

中藥典係我國中藥(材)品質標準與檢驗方法之技術

規範，亦為中藥產業之遵循依據。為建立中藥材及中藥製

劑品質管制規格，因應世界各國藥典中藥品質規格與檢驗

方法更新及法規要求，滾動編修中藥典規範，臺灣中藥典

第三版業於 108年 6月 1日起實施。為促進中藥製造產業

外銷擴展，108年 12月出版臺灣中藥典第三版英文版，提

供中藥廠外銷藥品及國際專家學者參考，促進中藥典國際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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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扶植中藥產業升級 

為推動中藥製藥產品質管理業與國際接軌，本部於

107年 9月 20日公告「中藥優良製造確效作業基準」及實

施期程，生產濃縮製劑之中藥廠自 109年 1月 1日起分四

階段實施。為輔導中藥廠執行確效作業，成立專家輔導團

隊，實地赴廠進行訪視輔導，並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及完成

確效作業指導手冊，以強化中藥廠執行量能，提升其國際

競爭力。 

為開拓中藥製劑海外市場，協助中藥產業爭取外銷訂

單，本部研擬修正「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則」中藥章節條

文及「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27條及第 31條條文，鬆綁中

藥外銷專用之審查規定，以利廠商拓展國際市場，促進產

業發展。 

(四) 協助中藥產業佈局南向市場 

配合行政院「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本部積極協助

中藥產業全球策略佈局，開發新南向市場。為突破我國中

藥外銷新南向國家註冊障礙，已修正藥品查驗登記審查準

則第 92條之 1，並彙編出版馬來西亞、新加坡及越南傳統

藥品註冊登記輔導指引，以利中藥廠外銷中藥藥品及早上

市。另透過「以醫帶藥」模式，強化雙方傳統醫學臨床交

流及經驗分享，並建立官方聯繫管道及合作夥伴關係，藉

由我國中醫醫療管理、中西醫整合經驗輸出，深化當地國

對臺灣優質中醫醫療之認同，並帶動我國中藥產業外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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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市場之契機。 

三、 中醫藥研究發展與人員訓練交流 

(一) 培育中醫藥專業人才與提升中藥執業人員專業知能 

1. 本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持續培育國內、外碩、博士研究

生，養成具有掌握中醫理論、熟悉現代科技研究方法的

專業人才；指導國內大專短期實習生、原民青年及南向

合作國家之研究人員，從事中醫藥相關之研究工作。 

2. 為提升中藥廠人員專業知能，持續辦理中藥廠 GMP 教

育訓練；為增進中藥販賣人員之專業知能，辦理中藥材

辨識能力訓練；為精進中藥藥事執業人員之中藥專業

知能及實務能力，研擬修正從事中藥製劑製造供應及

調劑應修習中藥課程標準，提升中藥藥事服務品質。 

(二) 強化中藥品質分析 

配合滾動編修臺灣中藥典，本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辦

理中藥規格研究，提供標準化之中藥材及中藥製劑品質分

析方法，作為中藥產業建立中藥品質管制之標準及依據。 

(三) 推動預防醫學研究與創新傳統中藥研發 

1. 提倡中醫「治未病」的精髓，透過科學與實證研究，

帶動傳統醫藥之預防醫學應用及提升附加價值。 

2. 積極整合本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植物、化學及生物活

性專長之研發團隊，以實證研究與創新開發倂進的科

學舉證，研發傳統中藥應用於國人代謝異常、中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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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功能退化之治療，促進傳統中藥的再開發，並推

動生技產業發展。 

(四) 加強國內、外傳統醫藥合作交流 

積極參與國際性傳統醫藥組織、爭取主辦國際學術研

討會、建立研究人員短期交流機制，並配合「新南向政策」

建立與南向國家之傳統醫藥研究合作關係，擴大國際影響

力。 

貳、實施中醫藥發展法後之影響 

藉由中醫藥發展法之發布施行與逐步落實，使中醫藥管

理更為精進，影響層面就中醫、中藥及中醫藥研究三個面

向，分別說明如下： 

一、中醫面向 

為促進中醫永續發展，本部提報 109年-113年

「中醫優質發展計畫」，獲准編列預算額度 6億 7,700

萬元，朝「優質醫療」、「創新加值」、「永續發展」三大

主軸，推動十二項行動方案，陸續建立中醫專科醫師制

度、建置中醫藥實證研究及尖端人才培訓基地、建構中

醫精準醫學及人工智慧，並輔導健保六區組成中醫社區

及居家醫療團隊等項工作，以提供民眾更多元及優質醫

療服務，並促進中醫藥現代化發展與國際接軌。 

二、中藥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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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中藥市場全球化及各國傳統醫藥管理法規變化

之趨勢，為拓展中藥產業進入國際市場，活絡臺灣中藥

產業發展，守護民眾中藥用藥安全，本部已訂定「中藥

品質優化與產業躍升計畫」，以「提升臺灣中藥產業量

能」及「精進中藥品質管制制度」為兩大主軸，精進中

藥人才培育、提升國內中藥（材）品質，並推動中藥產

業接軌國際，作為奠定臺灣中藥產業再躍進之基礎。 

為落實推動中醫藥發展，本部刻正積極研訂相關子

法規，針對中醫藥研究及發展、中藥製劑創新及開發及

中藥藥用植物種植等事項，訂定相關獎勵或補助辦法，

以精進發展中醫藥實證醫學，提升中醫藥研究量能；同

時也推動中藥製劑創新及臨床試驗，活絡中藥藥品製造

產業；並鼓勵國內中藥藥用植物種植，減少中藥材進口

依賴。另針對中藥材及中藥製劑上市後之中藥品質管

理，研訂中藥上市後監測辦法，以確保民眾用藥安全。 

三、中醫藥研究面向 

強化中西醫合作，透過整合醫學中心之基因庫、中

西醫臨床資訊、中醫預防醫學之體質及生理資訊雲端監

控系統，推動個人化精準醫療。 

藉由中醫臨床實證引領基礎研究與產業發展，以

「新冠肺炎中西醫合治」之執行成果為基石，串聯臨床

與基礎研發，參與進行作用機轉探討、安全性確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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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品質管控，作為抗病毒中藥新藥研發之基礎，未

來將有利連結中藥生技製藥產業。 

參、結語 

為落實中醫藥發展法，促進中醫藥產業發展、精進人才培

育，及完善中醫藥管理，本部積極推動各項政策，促進中醫藥

醫療及照護品質提升，鼓勵中醫藥研究，確保民眾中藥用藥安

全。本部承大院各位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  

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